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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一条 学生本人申请上报材料 

由研究生本人向学院评审委员会提出申请，填写《研究生国

家奖学金申请审批表》，并提交研究生课程学习成绩单、科研成果

及获奖证书等材料的原件及复印件，具体要求如下： 

（1）上报的材料需经导师、班长和年级负责人初步审核后，

由申请学生本人在规定截止时间前交至指定负责人处。逾期未上

报材料，视为自动放弃。上报材料不合规范，可以拒绝受理，影

响评审的，责任自负。 

（2）表格中各栏目须按规范要求如实填写，表格填写应当字

迹清晰、信息准确，不得出现空白项，若无相关信息，请填写“无”。

因为表格填写不规范造成的无效信息部分，不能作为评审依据。 

（3）表格中涉及申请学生本人表现事项仅限其在攻读相应的

硕士或博士研究生期间的相关内容。其中“申请理由”栏和附表

中的学生签名前栏目由申请学生本人填写，应当全面翔实，能够

如实有效地反映其学习科研、社会实践、创新能力、综合素质等

方面的突出表现。 

（4）对于提交的材料存在争议的，由年级负责人统计并提交

至学院评审委员会进行讨论。 

第十二条 综合评定 

学院评审委员会在学习成绩、科研成果以及综合测评三项得

分的基础上，按总分高低排名根据学院名额不少于 1:1.2 确定学

生参加现场答辩。各项计分明细，详见《材料科学与工程学院研

究生评优评奖考评项目计分明细（暂行）》（以下简称“计分明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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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学习成绩部分，以研究生院公布的首修规格化成绩为准，

满分为100 分。 

（2）科研成果部分，首次参评国家奖学金研究生的科研成果

认定时间为：研究生入学以来至当年度国家奖学金评审的科研成

果认定截止日期，可累积计分。硕士研究生和博士研究生按照“计

分明细”中不同的计算方式换算得到科研最终得分，满分为 100

分。 

（3）综合测评部分，分为行为规范、活动参与、组织能力三

个部分的加分和违规违纪的减分，按照“计分明细”中的计分方

式计算后得出，满分为100 分。其中，行为规范和组织能力得分

由学生代表通过民主测评产生。学生代表由学院评审委员会委派

相应年级的学生干部 10 人以及随机抽选的普通学生代表 10 人，

共计 20 人组成，全程参与民主测评过程。民主测评代表的产生

和测评过程严格保密，杜绝拉票作弊等行为，民主测评过程接受

学院评审委员会监督。参评研究生所提交的证明材料认定时间为

前次所获奖学金（不包含学业奖学金）的评审认定截止时间后至

当年度国家奖学金评审认定截止日期。 

（4）若参评硕士研究生在硕士阶段曾获得过校教育基金会

奖学金、至善奖学金等者，获奖所使用的科研成果不可重复申报

使用；参评博士研究生在博士阶段曾获得过校教育基金会奖学

金、博士新生奖学金、至善奖学金等者，获奖所使用的科研成果

不可重复申报使用。 

（5）不同学历阶段研究生总分计算方式如下： 






